
院内论证公告-电梯设备维修

和保养服务项目

江门市口腔医院就下列服务项目进行采购前论证，兹邀请符合资

格条件的供应商报名：

一、项目名称、预算等

序号 论证项目
预算金额

（万元）
项目简要说明

1

电梯设备维

修和保养服

务项目

6

（一）电梯设备规格

1.品牌型号：上海三菱 LEHY-III、

日立 LCA-1000-C060；

2.设备数量：6 台；

3.载重：1050KG；

4.速度：1.0M/S；

5.层/站：6/6、5/5、2/2；

6.设备类型：标准型机房乘客电梯。

（二）服务期：3年。



二、供应商资格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

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供应商报名需按以下顺序提交纸质资料并加盖公章，资料

完整方为有效报名：

（一）项目维保报价表（每一项必须分项报价）；

（二）针对医院电梯的定制化维保计划（含半月检、月检、年

检项目清单）；

（三）近 2 年的电梯维保合同（至少 3 份，需隐去敏感信息后

提供关键页）；

（四）电梯品牌原厂授权书（如非原厂维保商，需说明技术能

力来源）；

（五）技术人员资质证明及团队介绍；

（六）医院电梯突发故障应急预案（含停电、困人等突发故障

处理，包含紧急故障响应时间书面承诺）；



（七）相关资质资料（营业执照、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

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）；

（八）提供信用中国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 以及中

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；

（九）报价供应商认为有需要补充的其他资料。

填写注意：

资料提供者必须为所提供资料的合法、合规及客观真实性负责，造成

不良后果的由资料提供者承担所有相关责任，同时提供虚假资料的企

业会加入我院黑名单系统，禁止参与本院所有采购项目。

四、报名时间及流程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公示期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 天；

（二）报名流程：

纸质材料在报名时间内送至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永利街3-5号

行政楼二楼总务后勤科（江门市口腔医院总部）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洪先生

联系电话：0750-3504322


